


[bookmark: _GoBack]《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实施方案（送审稿）》起草说明

进一步适应人口形势新变化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新要求，实施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积极生育支持措施，促进我县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我局牵头草拟了《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实施方案（送审稿）》。现将起草情况说明如下：
一、起草背景和过程
为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并取消社会抚养费等制约措施、清理和废止相关处罚规定，配套实施积极生育支持措施。根据市卫健局《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实施方案（送审稿）》，结合本县实际，我局牵头草拟《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并已公开征求各镇各部门和社会各界意见。
二、主要内容
《实施方案》分三部分：总体要求、工作措施、组织实施。
（一）总体要求
到2025年，我县积极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基本建立，服务管理制度基本完备，优生优育服务水平迈上新台阶，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初步建立，每千人口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达到4.2个以上，生育、养育、教育成本显著降低，生育水平适当提高，出生人口性别比趋于正常，人口结构逐步优化，人口素质进一步提升。
到2035年，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政策法规体系更加完善，服务管理机制更加科学有效，生育水平更加合理，人口结构进一步改善。优生优育、幼有所育服务水平与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相适应，家庭发展能力明显提高，人的全面发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2） 工作措施
《实施方案》结合我县实际，深入贯彻中央精神，围绕任务目标，提出了5个方面的行动举措19条针对性措施，主要有：一是稳妥有序落实三孩生育政策。依法依规优化生育政策，贯彻执行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及《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取消社会抚养费，废止相关处罚规定，清理与三孩生育政策不相符的计划生育规章制度、规范性文件，将个人生育情况与入户、入学、入职等全面脱钩。建立健全人口服务体系，加强人口监测和形势分析。二是大力提升妇幼健康服务水平。加快提升妇幼保健机构服务能力，全力保障妇女儿童健康，普及生殖健康知识和落实妇女“两癌”筛查等，强化婚育、生育、孕育管理服务和产科、新生儿科质量安全管理，强化综合防治出生缺陷和优化儿童成长环境及规范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实施应用。三是促进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建立健全配套支持政策，发展多元普惠托育服务，压实综合监督管理责任。四是着力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严格按照国家及我省的法律法规落实优化生育政策福得待遇，促进完善税费、教育、住房、医疗保险、就业等相关政策措施，有效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着力解决“不敢生”“不愿生”问题。五是加强计划生育家庭关爱扶助。继续对全面两孩政策调整前的独生子女家庭和农村计划生育双女家庭实行现行各项奖励扶助制度和优惠政策，维护计划生育家庭合法权益，加强计划生育特殊家庭保障，做细做实扶助关怀工作，切实帮助解决计划生育家庭实际困难。
（3） 组织实施
加强党的领导、加强综合协调、加强宣传引导、加强工作督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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